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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臺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初稿） 

時間：10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7 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員：李貴豐、邱繼智、王維民、李昭慶、李麒麟、劉瀚宇、廖文豪、

黃其彥、曹立妍(鄭豐譯代)、尹敏芳、華英俐、張梅芬、張世

佳、陳恩航、蕭幸金、李志偉(林岳祥代)、孫克難、張旭華、

許瑞娟(李怡亭代)、郭筱晴、林盈鈞、夏德威、王亦凡、王美

慧 

應出席：26 位（李麒麟同時擔任研發長及國際商務系主任） 

請假：1 位 林維珩 

實到：25 位 

工作人員：徐慧芳、李明才、盧晴鈺 

主席：賴校長振昌                                 記錄：盧晴鈺 

 

甲、報告事項 
      壹、宣讀 102 年度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紀錄並報告各項決議案之執行情

形如下所示： 

    一、人事室提：有關「本校績優職員選拔及獎勵要點」修訂案，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要點業已簽奉校長核定實施。 

 

二、進修推廣部提：有關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各學制學生退學退費相關

規定及標準，擬比照本校「日間部各學制學生休、

退學退費作業標準表」辦理，提請審議。 

 決    議：按推廣教育原則處理，標準請依應有規範辦理，會

後授權進推部及主計室研擬相關事宜。  

             執行情形：(進推部回覆)現正與主計室協調中。 

 

貳、主席報告： 

            有關治校理念(請參見書面資料)摘要，本摘要自好幾年前

即已張貼於本校網站，因新校長遴選委員會即將召開，本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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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任期亦越來越接近尾聲，故在此做一回顧。 

            首先，本校「基本理念」為強調務實致用原則，培養學生

具有專業素養、全球視野、社會關懷之現代國民特質，以達成

技職教育目標。感謝各單位按此目標宣導並推動。 

            再者，本校願景為「北商」是一所歷史悠久，校譽良好的

學校，向來都是執商業技職教育體系之牛耳。近來因受學校紛

紛改制、社會快速變遷的影響，北商也面臨要從新定位與出發

的挑戰。因此，審慎思考如何正確面對學校瓶頸，釐清舊觀念，

導入新思維，進而擬訂各種具體可行的方案，整合全體師生與

各學制校友的豐沛力量，推動學校穩健與快速提升，使成為學

術、實務並重的一流商業學校，來喚起北商人的尊嚴與驕傲，

此乃是本人的治校願景。這幾年本校亦按此願景方向推動。 

            在短期目標方面如下：（一）為徹底解決學校長期空間不

足問題，快速推動並剋期完成「四維樓 」改建工程。（二）為

提振老舊學校新氣象，持續美化校園、充實教學設備、勵行行

政革新。（三）為積蓄學校快速成長力量，持續招收一流學生

就讀、滿足教師成長需求、創造和諧行政環境、注意校園潛在

風險及早因應、整合校友力量。在中期目標方面如下：（一）

為提供北商發展為科技大學足夠的校園空間，積極規劃並務實

推動平鎮第二校區興建工程。（二）校務推動力求宏遠、具體、

穩健，以達成改名科大、符合評鑑標準之相關指標為校務目

標。有關短、中期目標大致上皆已逐漸完成。 

            在長期目標方面如下：（一）建立並發展北商成為優質的

商管技術大學，為台灣培養務實致用的高級商業人才。（二）

落實北商教育理念，以造就北商人的事功與榮譽來喚起北商人

的尊嚴與驕傲。這部分則仍需大家持續努力。 

            以上為當時本人參與校長時所做之政見承諾，今日在此做

一檢討，並感謝大家這六年來之共同努力，讓這些理念能落實

及完成。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主計室：本會計年度僅剩 2 個月，請各單位至本校帳務資

訊系統查閱是否有於年底前應需處理之債權債

務事項，請各單位惠予陸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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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學生事務處提：修訂本校「弱勢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6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135194 號函「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02 年 9 月 2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907364 號函

辦理。 

             （二）修訂本校弱勢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第一、二、四、六

條規定。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本案請修正為本校「弱勢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序次

亦請一併調整。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學生事務處提：修訂本校「繁星計畫助學金實施要點」，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修正第 2 條，敘明本助學金之補助金額與期限，得由

本助學金委員會視經費做必要調整。 

             （二）修正第 5 條，增加主計室主任，並敘明本獎勵金捐贈

者 1 名以上組成委員會。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人事室提：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組織規程」，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進校組織規程乙案，前經教育部 101 年 11 月 8 日

臺技（二）字第 1010207769 號函核定；先此陳明。 

             （二）因應「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之修正，各機關

（構）學校會計室、會計主任已修正為主計室、主任，

爰配合修正相關文字，將會計室修正為主計室、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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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修正為（主計室）主任。 

              （三）檢附本進校組織規程第 8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各乙份。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並依程序提請（校本部）校務

會議審議後，陳報教育部核定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應用外語系提：請積極修繕 313研究室及育 840教師研究室壁癌

及漏水問題  

          說    明： 

             （一）本系教師所使用之藝 313-5 與 313-4 研究室皆有壁癌

問題。  

              （二）313-5 研究室之壁癌已修繕四次仍未能改善現況，目

前壁癌更蔓延擴大，313-4 研究室窗戶原已有漏水問

題，目前亦產生壁癌現象，而育 840 研究室冷氣漏水

問題煩請一併解決。 

          辦    法：請校方積極處理, 以避免危害教師健康。 

          決    議：本案請總務處辦理。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14 時 40 分。 


